
附件：

广告服务明码标价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广告经营单位的价格（收费）行为，维护广告行业的价格秩序，

提高广告服务价格的透明度，加强对广告行业的管理，健全广告监管制定，促进广告

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及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

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广告服务的广告经营单位的价格（收费）行

为，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广告经营单位向广告主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公开明示广

告服务价格以及收费等相关内容。

广告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广告经营单位依据经营服务成本和市场供求状

况自主制定价格。

第四条 广告经营单位实行明码标价，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五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明码标价的管理机关，其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对

广告服务价格（收费）明码标价的内容、方式进行监制，并负责对广告经营单位实施

明码标价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价格主管部门对广告经营单

位实施明码标价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广告经营单位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

晰规范，标示醒目。以文字（含图表）方式标价的，一律以阿拉伯数字标明人民币金

额。

第七条 广告服务明码标价的内容包括：广告经营单位名称、服务项目、服务内

容、收费标准、计费方式等。

实行优惠条件的，还应当标明收费的优惠条件（时段、版面、频次等）和标准，

或者免费服务的项目范围。

第八条 广告经营单位明码标价可采取媒体通告、公示栏、公示牌、价目表、收

费手册、互联网查询、多媒体终端查询、语音播报，以及公众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事

先公示。并应当公布相应的查询方式或客户服务电话。

第九条 广告经营单位应当在营业场所或业务代办场所的显著位置实行明码标

价公示。

第十条 广告经营单位同广告主结算，或对外发布广告费用时，应当以人民币为

标价单位。

第十一条 广告经营单位应当给广告主提供合法结算票据，并应当附结算清单，

分项如实填写广告服务和项目、内容、收费标准等。

第十二条 广告经营单位对发布广告的服务价格如作调整，应当及时更改明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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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相关内容，并保留变动记录，以备查证。

第十三条 广播、电视、报刊等广告经营单位应当在确定或调整广告发布价格（收

费）标准实施三日前，通过不同方式公布。并同时以书面形式报送具有管辖权的价格

主管部门的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存。

第十四条 广告经营单位明码标价，应当公布价格举报电话“12358”，方便群

众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广告经营单位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内容、标价方式进

行价格欺诈。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十六条 广告经营单位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利用标价进行价格欺诈的，由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

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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